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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万德斯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要求公司履行反担保责任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一、基本情况

万德斯（唐山曹妃甸）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曹妃甸环保”）为南京

万德斯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参股公司，公司持有曹妃甸环

保 16%的股权。为满足曹妃甸环保的业务经营需求，曹妃甸环保的控股股东东江环

保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江环保”）为其向银行贷款中的 1.6 亿元提供连带

责任担保，公司以持有曹妃甸环保股权比例为限，向东江环保提供因其承担 1.6亿

元债务连带责任担保的 16%部分（即 2,560万元）所涉及的本金、利息、罚息、违

约金等对应的担保责任的质押反担保，若东江环保实际承担的担保责任金额不足

1.6亿元的，则公司在其实际承担担保责任的 16%范围内承担反担保责任，质押反

担保标的为公司持有曹妃甸环保的 16%股权。

因危废行业持续维持激烈竞争态势，曹妃甸环保生产经营资金周转困难，无法

偿还银行贷款，东江环保向银行履行连带责任担保，已代偿本金和利息共计

11,109.77万元（其中贷款本金 11,035.09万元、利息 74.68万元）。前期，公司已收

到东江环保电子函件，东江环保要求公司承担反担保责任，向其支付 1,777.56万元。

具体内容分别详见公司于 2022年 1月 14日、2025年 4月 17日于上海证券交

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南京万德斯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对外

提供反担保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02）、《南京万德斯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要求公司履行反担保责任通知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15）。



二、进展情况

近日，公司收到唐山市曹妃甸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法院”）传票，东江环

保（即“原告”）向法院请求判令拍卖、变卖公司与观拓科技（河北）有限公司（合

称“被告”）分别质押登记的 16%与 4%的曹妃甸环保股权，东江环保就拍卖、变

卖所得价款优先受偿权，并由被告承担本案相关诉讼费用。

三、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将积极做好应诉准备，若公司履行反担保责任，在东江环保实现质权后，

如有余额，归公司所有，如有不足，公司无需另行承担反担保责任。在公司履行反

担保责任后，将形成对曹妃甸环保的应收债权，公司将向曹妃甸环保积极追偿。前

期公司已按照谨慎性原则足额计提了对曹妃甸环保长期股权投资的减值准备。

公司将密切关注和高度重视该事项，若有相关进展，公司将及时履行信息披露

义务。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南京万德斯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 10月 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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